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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條第 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

兩車併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但鑑定上如何適用?是否所有發

生在車前的事故就一律課以肇事者「未注意車前狀況」之責?常見一些肇事者在

有充分反應及煞停時間、車前視野良好，亦無其他障礙物阻擋視線，其發現突發

狀況時反而加速閃過前方人車、或注意力分散未看見前方人車、或雖有看見前方

人車但自行錯失安全煞停時機，此類案件均屬肇事者自身的駕駛疏失；參考此些

人士談話紀錄常見說詞「沒看到對方，撞上才知道」、「我沒有看到人也沒看到車」

等，可確認其係「未注意車前狀況」。然有少數特殊案件，如肇事者視線受蔽（如

被道路中行駛的他車、路口轉角違規停車遮蔽等），受害人又從障礙物後方突然

衝出；或受害人機車突然倒地快速滑進隔避（或對向）車道，剛好滑到肇事者車

輛前方數公尺處，因距離太近、發生速度過快，超出人類應變本能而使肇事者反

應不及而撞及等；對此些案件，鑑定肇事者是否「未注意車前狀況」，是從「受

害人產生突發狀況」開始迄「碰撞」為止，如歷時少於 1.5 秒，則認肇事者無足

夠反應及煞停時間，故無肇事因素；反之，如超過 1.5 秒，則肇事者有充分反應

及煞停時間可避免事故但仍肇事，此時則課以「未注意車前狀況」之責。 

關鍵詞：未注意車前狀況、反應及煞停時間、善盡注意義務、禮讓 

一、前  言 

交通事故對我國社會的影響有多大？依衛生署統計，我國 40 餘年來有

20餘萬民眾因車禍過世，相當於一個小城市的人口，且約為目前全國總人口

之 1/100；20餘萬因車禍過世的民眾，代表 20餘萬戶破碎的家庭，每戶以 3.5

人計，我國社會竟有超過 70萬人，也就是大約每 30人就有 1人，其親人因

車禍過世而深受衝擊，故死亡車禍迄今除造成 20 餘萬人命損失，還對現今

70餘萬死者家屬造成嚴重身心衝擊，長期下來，業已對社會和諧造成重大不

利影響。再就重傷車禍來說，重傷車禍的受害者長期累積下來人數亦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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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害者可能肢體、器官永久喪失機能，或生活無法自理（如植物人；以創

世基金會為例，造成植物人的因素中，以車禍排名第一，比率高達 60%），

不能再回復事故前的健康狀況，這些後遺症對受害者及其家屬造成傷害及困

擾，對社會和諧同樣有極不利的影響，也造成社會付出龐大醫療照護成本（以

創世基金會為例，該會植物人每人每年支用約 77萬元）。至於輕傷或僅車損

的車禍，雖嚴重性較低，但經數十年累積，也高達數百萬件；因數量過於龐

大，也再再衝擊著社會和諧。車禍在過去 40餘年來已造成社會龐大的有形、

無形損失，您、我與曾遭車禍的當事人及其家屬同處在這個社會中，沒有任

何人能不受影響!且未來只要車禍繼續發生，這種長期累積的負面效應就會繼

續成長與擴大，致影響下一代，乃至我國的未來，深值警惕！ 

歷年事故統計資料顯示：高達 9成的車禍是因人為疏忽所致；以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近 5年的肇事分析為例，每 12次分析就引用 1次「未

注意車前狀況」、每 10次分析就引用 1次「未依規定讓車」，顯示「未善盡注

意義務」與「不讓車」是當事人發生事故的 2項主因；而後續的肇事鑑定，

除考量當事人是否已遵守防止危險發生之相關交通法令，當事人之行為是否

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亦屬研析是否應課肇事責任之重點；當事人雖有路權，其

在發現突發狀況時如尚有足夠反應及煞停時間，仍應善盡注意義務，立即採

取煞車、減速、閃避等安全措施，以避免肇事，否則應負肇事責任。 

二、「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適用 

2.1何謂「未注意車前狀況」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對駕駛人「應善盡注意義務」1事，僅有第 94條第 3

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

要之安全措施」1 條，其他並未再對駕駛人應善盡何種注意義務詳盡規定；

又駕駛疏忽型態眾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有限條文無法逐一規範；而駕駛

人「應善盡注意義務」又是維護交通安全的首要因素，突顯出道路交通安全

規則第94條第3項的重要性；而該條文實務上也被警方及鑑定單位經常運用。 

「未注意車前狀況」，即肇事者駕車時注意力分散，未專注於前方人車動

態，致以前車頭撞擊對方；此類案件通常肇事者的行車視野甚佳、反應及煞

停時間均足夠；若其有注意車前狀況，在第一時間就能發現異狀並即時煞停，

不致發生事故，卻因自身注意力分散而自行錯失安全煞停時機，太慢煞車致

發生碰撞；甚至有完全沒看見對方而肇事者；此類駕駛人談話紀錄常見說詞

是：「我並沒有看見前方有人、車」、「未發現危害狀況」、「撞到才知道」、「未

看到對方」、「不清楚對方行向」等，顯示其確係「未注意車前狀況」。 

2.2適用「未注意車前狀況」應注意事項 

警方對發生在肇事者車前的車禍，大多會課以「『涉嫌』未注意車前狀況」

或「未注意車前狀況」之責，即使對少數超出人類反應本能的案件亦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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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未注意車前狀況」成為民意代表所說的「帝王條款」（民意代表指出：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無處罰「未注意車前狀況」的規定；交通警察大隊肇事

責任分析一再採用，實已無限上綱，因只要發生車禍就可指駕駛人「未注意

車前狀況」）。 

駕駛人是否有過失、應否課予「未注意車前狀況」之責，應依個案跡證

研析當事人是否依規定正常安全行駛及是否善盡注意行車安全義務；倘駕駛

人有足夠反應及煞停時間但未作出適當安全反應（如未煞車、未閃避等）致

生碰撞，則有刑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

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過失」所述之過失，且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 94條第 3項：「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

之安全措施」規定，應依其過失程度負相關肇事責任；又用路人即使有路權，

亦不能據以主張免除注意義務；例如行人在路段中任意穿越道路，因駕駛人

無法預期行人會出現在車道中，在沒有防備的狀況下極易肇事；此時行人違

規穿越道路自有責任，但如駕駛人的反應及煞停時間均足夠、車前視野良好，

也無障礙物阻擋視線時，其發現行人違規穿越道路時卻未煞車、或加速繞過

行人、或注意力分散完全未發現行人、或太慢發現危險而自行錯失安全煞停

時機而肇事，則屬駕駛人自身疏失，應課以「未注意車前狀況」之責。 

有少數案例，因突發狀況極度快速，超過人類緊急應變本能，在駕駛人

一發現前方有危險的同時，還反應不過來就已碰撞；或雖還來得及緊急踩下

煞車，但車輛還來不及安全煞停就已碰撞；如依跡證確認駕駛人係「猝不及

防」（即其可用之反應及煞停時間小於 1.5 秒），法律自不能強人所難，任意

課予駕駛人防範或避免結果發生之義務，此時駕駛人無「未注意車前狀況」

之過失。 

三、案例分析 

本節舉出三件事故案例：1.公車未緊靠路邊上、下客，後方機車向左欲

繞過公車時撞及公車左後車角、倒地滑進左側車道，旋遭沿左側車道駛至之

自小貨車輾過。2.機車往左變換車道進入最內側車道後，後車尾被沿同向最

內側車道直行之自小貨車前車頭碰撞。3.機車沿第 2 車道行駛至肇事處向左

轉向時，左側車身被沿同向第 1車道直行之自小客車右前車頭碰撞。 

3.1案例一：公車在車道內違規臨時停車，後方機車向左欲繞行公

車時，不慎向左倒地滑行，遭沿左側車道直行之自小貨車撞擊 

1.當事人：A車普通重機車、B車營大客車、C車自小貨車。 

2.肇事經過：A車普通重機車沿○○路東向西第 3車道行駛至肇事地點時，

因 B車營大客車臨時停車於第 3車道中，A車往左變換車道時失控倒地滑

入第 2車道，A車駕駛被沿第 2車道駛至之 C車自小貨車輾過。 

3.警方談話紀錄、初步研判分析、鑑定意見、覆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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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車駕駛死亡無談話紀錄；A車駕駛家屬表示：C車駕駛有看到 A車駕

駛在前；A車被拖行的刮地痕達 13公尺以上；C車煞車痕 6.4公尺；C

車駕駛不僅未即時煞車，甚至拖行了一定距離才煞車；C車駕駛並非無

法反應，而是未注意車前狀況。 

(2)B車駕駛談話紀錄：我行駛○○路第 2車道直行至肇事地點向右靠站，

當時公車停等區內有機車違停致我無法完全的停靠於公車停等區內

上、下客，當上、下客後準備起步時便聽見左後方有碰撞聲，下車查看

發現重機與小貨車肇事，我於左後車尾發現與重機碰撞的痕跡。 

(3) C車駕駛談話紀錄：我駕自小貨行駛○○路東向西第 2車道直行至肇事

處，直行時聽見右後方傳出碰撞聲，便看右後照鏡，發現一重機行駛○

○路第 3車道東向西直行，閃避路邊停靠的公車因此向左靠，重機與公

車左後車尾碰撞後向左倒地滑行後倒於我右前輪旁，而機車駕駛卡於我

車底下。 

(4)警方初步研判分析：「A車：涉嫌未注意車前狀況。B車：涉嫌不緊靠道

路右側臨時停車。C車：涉嫌未注意車前狀況」。 

(5)鑑定意見：「A車：未注意車前狀況（肇事主因）。B車：不緊靠道路右

側臨時停車（肇事次因）。C車：無肇事因素」。 

(6)覆議意見：「A車：未注意車前狀況（肇事主因）。B車：不緊靠道路右

側臨時停車（肇事次因）。C車：無肇事因素」。 

 

圖 1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4.案情分析與檢討 

(1) A 車最終位置卡於 C 車右前車角處，左倒，後輪距○○路第 2 與第 3

車道之分隔線 1.0公尺，前輪距○○路第 2與第 3車道之分隔線 1.3 公

尺；A車駕駛血跡位置於 C車左側車身中段下方；A車第一段刮地痕起

於 B 車左後車角處（第 3 車道內），並由前述起點往西南西延伸 3.0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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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進入第 2車道，顯示 A車駕駛行駛至 B車後方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

致撞及 B車左後車尾，於第 3車道內倒地滑入第 2車道而肇事。 

(2)依 B車最終位置左後車角距第 2與第 3車道之分隔線 0.3公尺、B車右

後車角距○○路北側路緣 2.1 公尺、右前車角距○○路北側路緣 1.4 公

尺等，顯示 B車肇事時未緊靠道路右側臨時停車，致車身阻擋於○○路

第 3車道內，並致沿第 3車道行駛之 A車撞上 B車後車尾而肇事。 

(3) C車最終位置右後車角距○○路第 2與第 3車道之分隔線 1.4公尺，右

前車角延伸線距○○路第 2與第 3車道之分隔線 1.6公尺；C車右前輪

煞車痕長 2.8 公尺、左前輪煞車痕長 6.4 公尺；車頭朝西略偏西南西。

依 A車第一段刮地痕起於 B車左後車角處、往西南西延伸 3.0公尺，第

二段刮地痕起於第一段刮地痕終點、往西略偏西南西方向延伸 10.2 公

尺，以及 B車左後車角及左後輪後方之車側均有被 A車擦撞的痕跡等，

顯示 A車向左滑入第 2車道的瞬間，同時就在 B車左後車角旁遭沿第 2

車道行駛之 C 車右前車角撞擊；又 C 車煞車痕起點位在 B 車左前車側

旁，顯示 C 車駕駛踩下煞車但煞車尚未作用就已碰撞 A 車，碰撞後 C

車再滑行數公尺才產生煞車痕；參考 C車肇事時速度不快 1節（依 C車

煞車痕長度），研析 C 車駕駛於本車道內直行，無法預期右側第 3 車道

內之 A車突然失控倒地，瞬間往左滑到其右前車角處；C車駕駛無足夠

反應及煞停時間，無法避免碰撞發生。 

(4)本案警方對猝不及防的 C車駕駛課以「涉嫌未注意車前狀況」之責；爰

建請警方強化對「反應及煞停時間不足」案件之分析能力。 

 

圖 2  B車左後車側擦痕顯示：A車在 B車左後車角處倒地往左滑行的瞬間 

即遭 C車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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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C車撞擊 A車後，往前滑行至 B車左前車側旁時，煞車才產生作用 

 

圖 4 三方最終位置、A車刮地痕、C車煞車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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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案例二：機車往左變換至最內側車道後，被沿最內側車道直行

之自小貨車追撞。 

1.當事人：A車自小貨車、B車普通重機車。 

2.肇事經過：B車普通重機車沿○○路南往北第 2車道行駛至肇事處往左變

換至第 1車道，其車後車尾被沿同向第 1車道直行之 A車自小貨車前車頭

碰撞而肇事。 

3.警方談話紀錄、初步研判分析、鑑定意見、覆議意見 

(1) A車駕駛談話紀錄：我沿○○路南往北第 1車道向前直行，突然 B車從

我右側切至我車前，致我前車頭直接撞上 B車後車尾。 

(2)B車駕駛死亡無談話紀錄。 

(3)警方初步研判分析：「A車：涉嫌未注意車前狀況。B車：涉嫌變換行向

疏忽」。 

(4)鑑定意見：「A車：無肇事因素。B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行駛

禁行機車道（肇事原因）」。 

(5)覆議意見：「A車：涉嫌未注意車前狀況（肇事次因）。B車：變換車道

未注意安全距離、行駛禁行機車道（肇事主因）」。 

 

圖 5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4.案情分析與檢討 

(1)監視錄影顯示肇事前 B車沿○○路南往北第 2車道行駛，A車沿同向第

1 車道行駛，惟監視錄影未拍到撞擊情形；依雙方車輛最終位置、B 車

煞車痕、刮地痕均在第 1車道（禁行機車道）內，以及 B車刮擦痕位在

分隔島等，研析 B車駕駛疏於注意沿第 1車道直行之左後方來車即逕由

第 2車道變換至第 1車道致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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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車煞車痕起於第 1車道內偏左側處、往左沿伸至分隔島處，顯示 B車

已進入第 1車道內始遭追撞；又 A車之車損在前車頭、B車之車損在後

車尾，顯示 A車從後追撞 B車；A車駕駛如係猝不及防，則應以右前車

角碰撞對方之可能性較高，而非以前車頭正中央追撞對方；再參考 A車

無緊急煞車痕、A車最終位置停在 B車煞車痕上、B車煞車痕長 2.4公

尺、刮地痕長 7.5公尺、分隔島刮擦痕長 0.8公尺等，研析 A車駕駛在

B車從第 2車道變換至其前方的過程中均疏未注意 B車，迄 B車已進入

第 1車道行駛中始突然發現 B車，致追撞 B車而肇事。 

(3)鑑定會以相關跡證均位於第 1車道內，決議 B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

距離」、「行駛禁行機車道」，為肇事原因；覆議會依 A車車損在車頭正

前方、非在右前車角（請對照案例一）、A車無緊急煞車痕等，研析 A

車駕駛猝不及防的可能性低，爰有涉嫌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 

 

圖 6 雙方最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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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A車前車頭車損 

3.3案例三：機車從第 2車道左轉，左側車身被左後方沿同向第 1

車道直行之自小客車右前車頭碰撞 

1.當事人：A車普通重機車、B車自小客車。 

2.肇事經過：A車普通重機車沿○○路南向北第 2車道行駛至肇事處向左轉

向，其車左側車身被沿同向第 1車道行駛之 B車自小客車右前車頭碰撞而

肇事。 

3.警方談話紀錄、初步研判分析、鑑定意見、覆議意見 

(1) A車駕駛談話紀錄：我車由○○路南往北直行第 2車道至肇事處，我車

要南轉西，我有回頭看並用左後照鏡發現左後方並無來車，我要左轉

時，即被 B車撞及，對方撞及我左後側車身。 

(2) B車駕駛談話紀錄：我由○○路南往北直行第 1車道至肇事處前，即見

A車在捷運站對面紅綠燈處停等，我行駛至肇事處時，該駕駛並未注意

後方是否有來車，並從我車右側直接左轉，該車左側車身撞及我車右前

車頭而肇事，對方突然左轉而造成事故。 

(3)警方初步研判分析：「A車：迴車前未注意來往車輛」。 

(4)鑑定意見：「A車：迴車前未注意來往車輛（肇事主因）。B車：涉嫌未

注意車前狀況（肇事次因）」。 

(5)覆議意見：「A車：迴車前未注意來往車輛（肇事主因）。B車：未注意

車前狀況（肇事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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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4.案情分析與檢討 

(1) A車駕駛自稱「我並未看到對方，是被撞及後才發現的」，參酌 B車行

車錄影所示：A車駕駛在左轉過程中均未察覺左後方有 B車駛至，顯示

A車駕駛迴車前未注意左後方來車致肇事。 

(2) B車行車錄影顯示：從 A車車頭偏左開始轉向起，迄 B車撞及 A車為

止，歷時約 2 秒；再參酌 A 車開始轉向時 B 車距撞及處尚遠，以及 B

車視距良好等跡證，研析 B車駕駛因疏於注意車前狀況而肇事。 

(3)本案警方分析 B車駕駛無責，鑑定會、覆議會則認為 B車駕駛疏於注意

車前狀況；法院參考鑑定及覆議意見判決後，B車當事人非理性屢次投

訴，造成覆議會處理本 A3 案之投訴耗費無謂行政資源；參考臺北市道

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委員之意見：「警方對肇事的分析有時因人而異，

事故鑑定專業人員的養成，應有更完善的制度」，以及本案跡證明確顯

示 B車駕駛未注意車前狀況等，爰建請警方製作初步研判分析表時應更

加仔細，同時強化事故分析人員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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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A車車頭偏左開始轉向 

 

圖 10  B車撞及 A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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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在道路上，沒有人知道下 1秒會突然出現什麼狀況；如稍有疏忽，不先

確認週遭人車動態就貿然行進，瞬間即可能發生車禍，突顯出駕駛人「應注

意車前狀況」之重要性。 

當後車駕駛人有和前車保持行車安全距離時，如前車煞車，後車駕駛人

會有足夠的反應及煞停時間可安全煞停；惟如後車駕駛人仍不慎追撞前車，

則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疏失，應負肇事責任；以案例二為例，雖前方機

車「變換車道疏忽」，後車仍應負「未注意車前狀況」之肇事次因；惟如前車

依規定行駛，則後車為肇事原因，前車無肇事因素。其次，駕駛人前方原無

任何車輛，突然有他車轉向到其前方，此時後車尚有充分的反應與安全煞停

時間，但仍發生碰撞；如後車因超速導致在反應及煞停時間內滑行甚遠，則

應負「超速行駛」之責，與對方同為肇事原因；如後車以正常速度行駛，在

反應及煞停時間足夠之情形下肇事，則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肇事次因（如

案例三）。在最極端的狀況下，如在車前「數公尺」範圍內行駛的他車突然失

控，致與後車碰撞時，若跡證顯示後車駕駛人因反應及煞停時間不足而無法

避免碰撞，則後車駕駛人無肇事因素（如案例一）。另曾有公車駕駛向對方按

喇叭後仍撞及對方的案例，顯示公車駕駛已經過「反應時間」，但其反應後的

應變措施卻是先按喇叭，而非緊急煞車，致仍發生碰撞，爰應負駕駛疏失    

之責。 

禮讓他人等於給自己保障，為一己方便而爭先搶快，實際上是讓自己更

容易肇事！只要落實「禮讓」、「遵守交通規則」、「小心駕駛」這些簡單原則，

理論上與他人發生碰撞的機率就是 0，現實上發生事故的機率也會降到甚

低；萬一遭到違規車輛碰撞，在法律上也絕對站的住腳。然歷年因人為疏失

導致的車禍數量甚鉅，迄今並無降低跡象，顯示仍須持續教育民眾「禮讓」、

「善盡注意義務」，並引導民眾落實在用路行為中；如能以「教育」讓民眾無

時無刻受到「禮讓」觀念的薰陶，民眾及下一代就會將「讓」反映於交通行

為上，不待辛勤執法，自然交通事故就會大幅減少。 


